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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中企赴美国投资的法规政策风险

前言

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逐步紧张，美国对其外资政策的监管逐渐

加强。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多次立法改革扩大了 CFIUS的审查权限，并强化

了安全审查的法律依据。例如，1988年的《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授权美国总统中止或

禁止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收购。2018年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进

一步加强了 CFIUS的审查力度，并将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另外，美国以该法案为基础，不断

对外资监管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加剧了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风险。

具体而言，《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对美国原有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

审查制度作出了重大调整和革新，主要体现在：

Ⅰ. 扩大审查范围

FIRRMA显著扩大了 CFIUS的审查范围，将“新兴和基础技术”的非控制性投资纳入审查。

这意味着，即使外资不寻求获得企业的控制权，只要交易涉及敏感个人数据或关键技术，也

需接受审查。

Ⅱ. 加强审查标准

法案强调了国家安全的多维性，包括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CFIUS

在审查过程中必须全面评估这些因素，确保外资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Ⅲ. 增加透明度和报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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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审查过程的透明度，FIRRMA要求接受外资的美国企业向 CFIUS报告，并公开披露

更多与交易相关的信息。这有助于公众理解 CFIUS的决策过程，并增加了外资审查的公众监

督。

Ⅳ. 增加强制性申报的要求

FIRRMA对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资中涉及关键技术、个人信息的某些交易做出了强制申报

的要求，目的是加强对涉及美国敏感领域的外国投资的限制与管辖。此外延长了 CFIUS的审

查时限，对一项交易的审查最长时间由 90天延长至 120天。

Ⅴ. 建立动态审查机制

FIRRMA通过制定动态审查列表，确保随技术发展而更新受保护的关键技术部门，反映国家

安全优先事项的变化。

Ⅵ. 强化事后监督

对于已完成的交易，如果发现新的信息或情况，CFIUS可以重新进行审查。这一规定加强了

对已批准交易的持续监控，确保一旦出现潜在威胁，可以迅速采取行动。

Ⅶ. 设立特定行业安全审查

针对特定敏感行业的投资，如关键基础设施、重大技术、关键能源资源等，FIRRMA实施更

为严格的审查标准。

Ⅷ. 提高处罚力度

对于违反规定的投资者，FIRRMA提高了罚款和其他民事处罚的力度。

Ⅸ. 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并专门增加了关于“中国特别报告”的具体要求

尽管 FIRRMA法案没有明确界定“特别关注国家”的具体范围，但从 CFIUS过去的审查历

史和 FIRRMA草案中可以明显看出，美国对中国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投资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这表明中国是美国所指的“特别关注国家”之一。根据规定，美国商务部部长需要在 FIRRMA

法案颁布两年后，以及此后每两年直到 2026年，向美国国会和 CFIUS提交一份关于中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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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交易的报告。

结语

综上，FIRRMA的这些改革和扩展显著增强了 CFIUS的功能，外资审查政策呈现收紧趋势，

且具有很强的中国针对性，因此，中国企业在赴美国投资时需要深入研究 FIRRMA的最新规

定，了解其对来自中国企业投资的敏感领域以及启动审查的标准和程序，以便更好地调整投

资行动，提高效率，减少损失。

本文所述的信息以供参考，并不旨在对所讨论的要点进行全面分析。 本文也不旨在构成或被视为法律、

税务或财务建议。 如您对中企赴美投资有任何其他疑问，请立即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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